
香港特別行政區區議會

議員及區議會轄下委員會成員個人利益登記表格

填寫登記表格之前，請參閱以下個人利益登記須知。

個人利益登記須知  

(1) 《區議會常規》第 48 條載述有關區議會議員及區議會轄下委員會成員

(下稱議員 /委員會成員 )個人利益登記的規定。議員 /委員會成員必須詳

細閱讀有關條文。

(2) 《區議會常規》第 48(6)條規定區議會秘書必須備存議員 /委員會成員個

人利益登記冊 (以下簡稱「登記冊」 )。

(3) 備存登記冊的主要目的是提供議員 /委員會成員所收受金錢或其他實惠

的資料，而該等個人利益可能被其他人合理地視為會影響該議員 /委員

會成員在區議會的行為、言論、表決取向，或以議員 /委員會成員身分

所作的行為。議員 /委員會成員在決定應該申報哪些個人利益時應以此

目的為依據。

(4) 除了某些跟實惠和持有股份有關的情況外，議員 /委員會成員無需透露

其所收受薪酬或利益的款額，或屬於配偶或子女的利益。

(5) 議員 /委員會成員根據《區議會常規》第 48(1)，48(2)或 48(3)條的規定，

在申報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資料時，必須填妥及簽署個人利益登記表

格，然後把整份表格遞交予區議會秘書。如表格不敷使用，議員 /委員

會成員可加紙填報。不過，議員 /委員會成員根據《區議會常規》第 48(4)
條的規定，在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出現變更而申報有關資料時，只須

填妥及簽署個人利益登記表格的有關部份，然後只須把有關部份遞交

予區議會秘書，而無需遞交整份表格。

(6) 根據《區議會常規》第 48(6)條的規定，議員 /委員會成員填報的個人利

益登記表格可供公眾查閱。任何人士在繳交有關費用後，可在區議會

秘書處複印此等表格。個人利益登記表格也會上載區議會網頁，供公

眾瀏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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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 議員 /委員會成員應遵從登記個人利益的規定，登記必須登記的個人利

益應被視為最低的合理規定。因此，議員 /委員會成員如認為應該公開

某些相關資料，則可自行決定是否透露指定範圍以外的個人利益。

(8) 議員 /委員會成員有責任提供所需資料及須對其載錄於登記冊的資料負

責，以向其他議員 /委員會成員及公眾交代。

(9) 議員 /委員會成員無需登記其因議員 /委員會成員身分享有同等的利益，

例如區議員酬金及營運開支償還款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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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類一受薪東主、合夥人或董事廳位

1(1）.你有否擔任公共或私營公司的受薪東主、合夥人或董事職位，包括所
有獲得薪金 、 酬金、

也
潮j 品

放
或

在
其

主于
他

是書
實

至于
惠的東主、合夥人或董事職位？

有口 否 梅內ii！／＂，／＂動

若有的話，請列出有關公司的名稱，並簡略說明每閻公司的業務性質。

注： (a) 「實憨 j
一 詞指（i）議員在 一 年內（每年的 一 月 一 日至十二月二十一日）從

單﹛聞來j原收受超過其作為區議員每年酬金門%的利益（＊不包括區議員所
得的各項用以支付議員事務開支的津貼／開支償還款額，以及醫療津
員也）．或（ii）一次過收受價值超過2,000元的實惠。

(b) 本地及海外公司的受薪東主、合夥人或董事職位均須予以登記。

(c) 以法題名義出任東主、合夥人或董事的受薪東主、合夥人或董事職位亦
須予以登記。

(d) 若為某公司的受薪東主、合夥人或薰事，則在同一集團的附屬或聯營公
司擔任的所有東主、合夥人或董事職位，無論是否受薪，亦須予以登記。

（司 控權公司的湖義，與《公司條例》（第622章）第13條中該詞的涵義相同。
該條文指明
”(I）就本條例而言，如某法人團體 （！fiftf)

(a）控制另 一 法人閻健（至費者）的葦事局的組成﹔
(b）控制另一法人團體 （{ff著J超過半數的表決權﹔或
(c）持有另 一 法人團體f發著J超過半數的已發行股本，
別前者即屬後者的控權公司。

(2）就本條例而言，如某法人團體 （！fif者J是另一法人團體「吾吾吾韌的控權
公司，而後者是另 叫 法人團體f第三者j的授權公司，則前者亦屬
第三者的控權公司。 ”

憑藉上述第13(2）條，如A公司是B公司的控權公司，而B公司是C公
司的控權公司，則A公司是C公司的控權公司。換言之，A干D B公司
均是C公司的控權公司。議員擔任受薪董事的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的名
稱均須登記。

詳細資料

公司名稱

該公司的業務性質

身份 口東主 口合夥人 口董事

（請在合適空格內齒”J” 號） 口其他（清寂助

該
話）
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（如有的

議員／委員會成員姓名．速主主區議會名稱：

一方（比7位董事職登記員

主 （4/ 2,,o I ﹜期口u

3 “ 

簽署﹒





fl! 1 麵一學豪葉生、金里是，｛ El!董事聽當

區議會名稱： 5克矢。L 議員／委員會成員姓名： 章先主＝

1(2）. 如你在本屆任期內終止擔任任何已登記公司的受薪東主、合夥人或董

事職位，請在下表列出詳細資料。

詳細資料

（如有需要 ， 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。）

簽署人給札 期口u 3!1/1'J-o1P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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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議會名稱 沛主抗 議員／委員會成員姓名 持三位主

第 2 無一曼霸工作及職位等

2(1). 你有否從事受薪的工作，包括所有獲得薪金、酬金、津貼或其他實
惠的工作、臟位、行業或專業（監會議員一職除外）？

有 ci 否口惜在台道安梅內If！／＂，／＂絃j

若有的話，請在下面表格內列出你從事每個工作、職位、行業或專
業的詳細資料。

注： (a) 凡獲得薪金、酬金、津貼或其他實惠的工作、職位、行業或專業，均屬
「受薪」性質。

(b) 「實惠J 一 詞指（i）議員在一年內（每年的一月一日至1二：二月三十一臼）從
單個來j原收受超過其作為區議員每年酬金門%的利益（＊不包括區議員所
得的各項借以支付議員事務開支的津貼／開支償還款額，以及醫療津
貼），或（ii）一次過收受價值超過 2,000 元的實惠。

(c) 「受薪職位」包括「受新 」 公職。

（句 議員／委員會成員若以顧問身分擔任受薪職位，應在登記表格中說明顧問
工作的性質，例如「管理顧問J、 「 法律顧問 」 等。

詳細資料

受薪工作、職位、行業或專業的名稱 公司的業務性質

忌色）＼份份版社 ／品、��苦

（若你有更多受薪的工作、職位、行業或專業須登記，請在下 賞的附加頁提供。）

輯 ： 扎比叭 期口川日 主／ 4 I )--o I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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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議會名稱： 》rt\ ,h 
1 1拉大&ii-

t/l 2 額一摯簽工作及E單位警
2(1) （，續上頁）

議員／委員會成員姓名：
捧笠、主一

受薪工作、職位、行業或專業的名稱 i 公司的業務性質

（如有需要 ， 諮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。）

輯： Ir心 eL 期口υ
3 /4 f 立oc 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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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Z麵 噩噩喜工往及E單位主宰

區議會名稱：主值 1:_ bli._ 議員／委員會成員姓名 1斬＇t i

2(2）.如你在本屆任期內終止從事任何己登記的受薪工作、職位、行業或專
業，請在下表列出詳細資料。

詳細資料

受幸存工作、職位、行業或專業的名稱

（如有需要 ， 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。）

簽署心 （L E 期： 3 ／♀ ／).v1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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